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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

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函 

 
 
 

 

受文者：相關單位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 06月 01日 

發文字號：真臺院字第 115-0334號 

速  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奉主耶穌聖名 

主 旨：通知 115年 9月份神學訓練班長青組開辦事宜。 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神學院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二、舉開日期：115 年 8月 31 日(一)09:00~12:00 報到至 9月 03日(四)午餐後結束。 

三、舉開地點：臺灣總會 (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號)。 

四、上課科目：雅歌—趙明洋長老 主講 

五、報名資格： 

1.本會信徒，受洗兩年以上。 

2.品行端正、身心健康。 

3.年滿六十歲以上(民國 55年次)，團體生活可以自理者。 

六、報名方式與期限： 

1.新生：請向各地教會索取及填妥報名表，經各教會職務會審查通過後，請於 115

年 07月 25日前，寄交神學院複審。 

◎新生報名表上未貼照片視同未完成報名。 

2.舊生：請於 115 年 07月 25 日前，各自以電話、e-mail、傳真或掃描 QR code 網

路報名，來電報名時請告知姓名、所屬教會、聯絡電話。 

※神學院將於 07月 31日前發文，通知報名錄取名單及上課事宜。 

七、名額限制：弟兄 40人姊妹 40人，額滿即截止；不足 20人取消辦理。 

◎住宿皆為木板通鋪，請斟酌身體狀況後再報名。 

八、費用：教材費、伙食費及雜費，共計壹仟伍佰元整，請於報到當天繳交。 

九、因應疫情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滾動式調整，若活動舉辦有變動，將另外發文通知。 

附 件：招生簡章、報名表、審核表 

正本：全體教會、相關人員、行政處 

副本：常務負責人、神學院代表小組、神學院 

順頌 

以馬內利 

總負責 
  

地址：406506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 號 

承辦人：朱義生弟兄  e-mail:steven@tjc.org.tw 

電話：（04）2243-6960 分機：1512 

傳真：（04）2242-922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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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學訓練班長青組招生簡章 

一、舉開日期：115年 08 月 31 日(一)09:00~12:00 報到至 09月 03 日(四)午餐後結

束。 

二、舉開地點：臺灣總會 (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 號)。 

三、上課科目：雅歌—趙明洋長老 主講 

四、報名資格： 

1. 本會信徒，受洗兩年以上。 

2. 品行端正、身心健康。 

3. 年滿六十歲以上(民國 55年次)，團體生活可以自理者。 

五、報名方式與期限： 

1.新生：請向各地教會索取及填妥報名表後，經各教會職務會審查通過後，請於

115 年 07 月 25 日前，寄交神學院複審。 

◎新生報名表上未貼照片視同未完成報名。 

2.舊生：請於 115年 07月 25日前，各自以電話、e-mail、傳真或掃描 QR code

網路報名，報名時請告知姓名、所屬教會、聯絡電話。 

※神學院將於 07 月 31 日前發文，通知報名錄取名單及上課事宜。 

六、名額限制：弟兄 40人姊妹 40人，額滿即截止；不足 20人取消辦理。 

◎住宿皆為木板通鋪，請斟酌身體狀況後再報名。 

七、費用：教材費、伙食費及雜費，共計壹仟伍佰元整，報到當天繳交。 

 

 

真耶穌教會神學院《神學訓練班長青組》報名表 

姓名  所屬教會  

請貼照片 

(半年內之脫帽照) 

出生   年  月  日 性別 □男    □女 

水洗   年  月  日  地點(教會)： 

靈洗   年  月  日  地點(教會)： 

通
訊
處 

地址：（  ） 電話 （ ） 

E-mail： 手機  

【未經家屬或配偶同意者不予錄取，請務必填寫】 

□家屬 □配偶 同意簽名：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報名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請掃描 
報名 QR Cod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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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表請先交職務會審核再寄至神學院 

職務會審核表 

神學訓練班長青組審核表 
所屬教會審議 神學院審議 

經於  年  月  日召開職務會審議結

果如下： 

 

1.贊成  票 

2.暫緩  票 

結果： 

 □通過 

 □暫緩 

備註： 

 

 

 

經於  年  月  日召開院內會議複審

結果如下： 

 

1.贊成  票 

2.暫緩  票 

結果： 

 □通過 

 □暫緩 

備註： 

職務人員簽名 院務人員簽名 

教牧： 

 

宣道： 

 

教育： 

 

總務： 

 

 

財務： 

 

 

傳道： 

 

長執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院長： 

 

教務： 

 

輔導： 

 

總務： 

 

 

備註：會議須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並經出席者二分之一以上表決贊成，才算通過。 


